重庆两江新区旅游购物店合规经营指引（2025版）
（征求意见稿）

为提高重庆两江新区的旅游形象，维护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旅游市场秩序，加强旅游购物店的监督管理，提高旅游购物服务质量和水平，保护游客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重庆市旅游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两江新区实际，制定本指引。
1、 经营资质要求
（一）为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旅游购物店在经营过程中应当符合以下经营资质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1.旅游购物店应当证照齐全，营业执照等相关证照必须悬挂在醒目位置，亮照亮证经营。
2.旅游购物店店招、店牌、收款账户（包括微信、支付宝、POS机）、印章（含财务专用、合同专用章）、售后服务卡等对外显示的信息必须与注册登记信息保持一致。
3.旅游购物店有自营网站、公众号或者通过第三方平台设立网店的，应当在其网站首页或者从事经营活动主页面的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信息、行政许可信息或者该信息的链接标识。
（二）相关法律依据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六条，《电子商务法》第十五条、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四十二条。
二、商品质量保障
（一）为提高旅游商品质量水平，旅游购物店在经营过程中应当遵循以下商品质量保障要求：
1.旅游购物店提供的商品应当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旅游购物店提供商品，不得掺杂、掺假，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不得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
2.旅游购物店应当建立并执行商品进货查验制度，审验供货商的经营资格，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完整保留进货票据。生产、销售食品的，应当建立并执行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或者销售记录制度。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
3.旅游购物店可以设置有商品包装、托运服务等业务窗口，为游客提供寄托运服务，不可提供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包装制品。
4.鼓励旅游购物店在国家规定的无理由退换货方式、期限、范围外，做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无理由退换货承诺。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明示无理由退货标示、退货条件、退货范围，以及放心消费承诺书、价格诚信承诺书等内容。
5.旅游购物店应当在显著位置标示售后服务和投诉电话，主动接受游客监督。旅游购物店应当设置客服中心，保持与所在辖区12345、12315等投诉举报平台对接，安排专人在营业时间接听消费投诉电话。
（二）相关法律依据
《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九条、第五十六条，《食品安全法》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三条、第一百二十六条，《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条。
三、价格行为规范
（一）为促进旅游市场公平竞争，旅游购物店在经营过程中的行为应当遵循以下价格行为规范：
1.旅游购物店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进行明码标价，明码标价应当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规范标明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等级、计价单位、价格或者服务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采用组合方式销售商品的，应当同时标示组合内各商品的单品价格和总价。
2.旅游购物店降价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的，应当使用降价标签、价目表，如实标明降价原因、降价期间以及原价和现价，不得虚构原价，禁止“先提价后打折”的虚假促销。原价是指同一经营者在本次促销活动前七日内在本交易场所成交的有交易票据的最低交易价格；如果前七日内没有交易的，则以本次促销活动前最后一次交易价格作为原价。
3.旅游购物店应当使用不易引起消费者误解的计价单位，不得通过使用较小的计价单位误导消费者商品价格偏低。除少数特殊商品（如黄金）外，建议使用500克为计价单位。对于确需使用较小计价单位的商品，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
4.旅游购物店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扰乱市场价格秩序。
5.旅游购物店销售标价在3000元以上（含3000元）的贵金属及珠宝玉石饰品，应当附有饰品获得资质认定的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销售标价在1000元以上至3000元以下的贵金属及珠宝饰品，应当附有饰品获得资质认定的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卡。
6.旅游购物店应当落实制作前确认制度。对于现场即时制作的手工艺品、需打粉销售的商品，在销售前向消费者确认明细及总金额，待消费者同意后再制作。
（二）相关法律依据
《价格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二十条、第五十五条，《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一条、第十九条，《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九条，《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第十一条。
四、经营行为规范
（一）为保护游客合法权益，旅游购物店在经营过程中的行为应当遵循以下经营行为规范：
1.旅游购物店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守信的原则，遵守法律法规和商业道德。
2.旅游购物店应当向所有消费者开放经营，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不得限制或者特别指定销售、服务对象。 
3.旅游购物店与消费者签订的合同条款应当公平合理，不得利用格式条款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4.旅游购物店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式对商品的性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成分、生产者、有效期限、允诺等或者对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质量、价格、允诺等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广告内容中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绝对化用语，不得含有迷信、淫秽、赌博、恐怖、暴力、民族、种族、宗教等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内容。
5.旅游购物店不得存在强制消费者购物、诱导消费、限制消费者人身自由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6.旅游购物店不得通过商业贿赂行为，如向导游、旅行社等支付回扣的方式招揽客源，以谋取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
7.旅游购物店应当经过消费者同意后合法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不得强制索取非必要信息。 
8.旅游购物店应当以商场、超市的模式敞开式经营，不得在经营场所内设置任何相对封闭、独立区域。
（二）相关法律依据
[bookmark: _GoBack]《旅游法》第九条、第一百零四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二十六条，《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广告法》第四条、第九条、第二十八条、第五十七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九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
五、配套设施保障
（一）为提高游客旅游购物体验，旅游购物店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保障配套设施：
1.旅游购物店应当规范设置引导标识牌。在经营场所内外部的显著位置设立导购图和引导标志，不得设置禁止拍照的指示牌。 
2.鼓励旅游购物店在经营场所内外部安装全景视频监控系统，视频监控范围覆盖游客购物消费全过程，确保声音和画面清晰，能够直接观看和收听，视频监控记录至少保存30天。
3.旅游购物店的店内陈设应当明确功能分区，布局合理，设置货架、展示柜台，商品应当分类有序摆放并醒目标志类别别名，特殊食品（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不得与普通食品混放销售，并设置“特殊食品销售专区（柜）”标识牌，保健食品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标注“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等消费提示信息。
4.旅游购物店户外广告设施应当依法取得户外广告审批许可，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办理。
5.旅游购物店的经营场所地面无污水、污物、无乱建、乱堆、乱放现象，及时清理经营场所内外的垃圾，防止垃圾杂物堆积、污染环境。有严格的消毒制度和检查制度，并定期进行消杀和检查工作。 
6.旅游购物店的消防安全设施应当符合消防法律法规要求，并定期检查确保符合安全期限。
（二）相关法律依据
《旅游法》第六条，《消防法》第十六条，《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七条、第十三条，《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九条，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保健食品标注警示用语指南》的公告，《重庆市特殊食品经营规范》，《广告法》第四十一条，《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一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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